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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心温暖工程毕节项目 2014 年度工作会议 

在毕节市召开 

 

2014 年 4 月 16 日，同心温暖工程毕节项目工作会议在毕节市

七星关区召开。毕节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袁晓玉出席会议并致欢

迎词，毕节市教育局副局长、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谢祥贵

汇报了项目实施工作情况，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、中华同心温

暖工程基金会副秘书长韩晓光对 2014 年项目实施工作进行了安排

部署。贵州省委统战部机关党委书记张天斌，项目相关省市中华职

业教育社负责人，中华职业教育社社会服务部、中华同心温暖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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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会相关负责同志，毕节市各县（区）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、

教育局分管职业教育工作的副局长及职教股长，毕节市 15所项目学

校负责人及招生就业办主任、各省（市）参与项目实施的 20 所项目

学校负责人及招生就业办主任等 110 人参加会议。 

毕节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袁晓玉出席代表中共毕节市委、市

人大工委、市政府、市政协以及全市 830 多万各族人民，对中华职

业教育社以及区外项目合作院校通过实施温暖工程帮助毕节市职业

教育的发展表示感谢。 

谢祥贵汇报了项目实施工作的基本情况，他认为项目实施为毕

节市数千名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开辟了一条成长就业的新途径，为

毕节市中等职业教育联合办学创造了新模式，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

和广大干部植入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新观念,为深入扎实宣传和实践

“同心”思想提供了新载体，逐步塑造了一批项目学校新典型。 

韩晓光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同心温暖工程毕节项目实施以来取

得的成绩，认为毕节项目实施具有“三个突出”特点：一是突出政

治意识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确保项目的平稳推进和健康发展；二是突

出协作意识，各方密切合作，保证了项目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；三是

突出责任意识，加强教学管理，保证了项目学生的思想稳定和教育

教学质量的提高。对如何做好 2014 年的项目工作，韩晓光提出了以

下要求：一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贯彻

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对毕节实验区建设

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统一战线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联席会议第六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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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精神，进一步增强做好温暖工程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不断扩大“同

心温暖工程”的受益面和影响力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，推动

项目更加理性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。二是要严格落实项目实施办法，

进一步加大项目实施力度，要按照会议印发的《同心温暖工程毕节

项目实施办法》做好项目管理工作。三是要加强交流合作，进一步

拓展项目合作的深度和广度。鼓励建立项目学校校长、教师培训交

流学习机制，打造项目升级版；在招生上从单纯的注重招生数量向

全方位的深度合作及打造“同心”品牌转变。 

会议结束后，市内外项目合作学校分别举行了项目实施业务洽

谈会，就招生、教学、管理、学生交接、学籍转入、学生资助、顶

岗实习、就业安置等问题深入对接，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签订了联

合办学协议。为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，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召开了

各省（市）职教社负责人、毕节市属项目学校校长座谈会，全面听

取对项目实施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毕节市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汇报了

毕节市职业教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，针对这些问题，项目

实施所在地方职教社负责人表示，一定会在本省（市）统战部的领

导下，积极整合东部地方优质教育资源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在教师培

训、学校建设、教学管理等方面对毕节市给予帮助支持。 

同心温暖工程毕节项目是统一战线“同心”五大工程中“同心·智

力支持工程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 2010年实施以来，在中央统战部

的统一部署下，在东部省市职教社及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，

中华职业教育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突出职业教育特色，本着“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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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帮扶、优势互补、共同发展”的原则，联系东部 14 个发达省市的

20 余所优质职业院校与毕节市全部县（区）的 17 所职业院校，采

取职业教育联合办学模式进行“造血式”的扶贫，着力在提高毕节

实验区人口素质上下功夫，在改善毕节市职业教育水平上下功夫，

在适应市场对人才需求上下功夫。项目实施以来，大家以高度的社

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真抓实干、强力推进。截至目前，共有来自 14

个省市的 32 所优质职业院校先后参与了项目实施，项目实施以来累

计招生 10376人，东部发达地区学校接收学生 4335 人。去年，2010

级首批学生已顺利毕业，获得了在上海、杭州、重庆等发达地区工

作的机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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